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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
承辦人：劉佳蕙

電話：03-5216121#552

電子信箱：010242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北區載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001036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0103690A00_ATTCH1.pdf、0103690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重申本府各處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（含約聘僱人員）務

必遵守「新竹巿政府暨所屬機關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

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

陸地區作業規範」（以下簡稱作業規範），應依規定事先

提出申請始得赴陸（含轉機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茲因有本府同仁經查核101年至108年間赴大陸地區未依規

定事先提出申請，為防止類似情形再度發生，請加強宣導

所屬公務員（含約聘僱人員）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（含

轉機）無論是否係利用假期或於留職停薪期間，均應於預

定出發當天之五個工作日前填具「赴大陸地區申請表」及

檢附佐證資料向服務機關學校提出申請，並於返臺後七個

工作日內填具「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送服務機關學校備

查。

二、至於赴港澳者，依本府109年12月29日府人考字第

1090198549號書函略以，因公需赴港澳者於出發日一週前

檢附詳細行程、活動內容、成員名單及聯絡方式等資料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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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交人事處函報陸委會；非因公務赴港澳者，不論請假或

於例假日，行前均應至大陸委員會「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

系統」進行登錄，並將登錄資料內容影本送人事處留存。

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則比照前述規定交由各機關學校人事單

位辦理。

三、檢附旨揭作業規範及「簡任(或相當簡任)第十職等及警監

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

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」電子檔各1份。

正本：新竹市政府各處暨所屬機關學校(新竹市政府人事處除外)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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